
9202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四 关注·

江浙“两头婚”现象：是“两家亲”还是“两头昏”
以夫妻“两头婚”孩子“两头姓”化解“独女户”传宗接代、老人赡养等困境，越来越被接受，也带来一些新问题

本报记者商意盈、张璇、李平

　　“不嫁不娶”“两家拼拼”，小夫妻成家后依
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同时他们
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并且一家一个姓……这
种被称为“两头婚”的婚姻形式，在江浙以及中
西部零星几个城市流行，并悄然改变中国传承
千百年的家庭社会关系。
　　据专家分析，这种婚姻方式与地区经济发
展和此前的人口生育政策相关，特别是来自独
生子女家庭希望姓氏延续的需求。同时，二孩政
策为“两头婚”流行提供了现实契机。
　　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巨大，社会各界对

“两头婚”现象也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两家
亲”，有人却说这是“两头昏”。
　　那么，新形式婚姻会不会影响夫妻间感情？
与父母居住，年轻夫妻是否会缺少独立自觉与
责任担当？一家一个姓，孩子对家庭身份的认
同、兄弟姐妹的情感如何保证？“两头婚”需要

“两个娃”，女人是否没有了生娃自主权？对此，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与“两头婚”的践行者以及专
家交谈，以期展示真实的“两头婚”。

“我是家中独女，我不想嫁出去”

　　杭州西郊的民丰村，距离杭州未来科技城
以及淘宝城 5 公里。随着城市发展，这里面临
着“从村到城”的剧烈转变。
　　晓晓和老公都是民丰村村民，“从我公婆家
到我自己家，只要 5 分钟路程。”晓晓说，2010
年她和老公结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的 10
岁，小的 7 岁。按照婚前约定，大女儿跟晓晓
姓，二女儿跟她老公姓。
　　“生两个孩子，各自随父母姓”是“两头婚”
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俩谈恋爱时，我就问过他，
同不同意实行‘两头婚’，他回去和父母商量几
天后，就同意了。”晓晓说，“我是家中独女，我不
想嫁出去，也不喜欢找上门女婿，‘两头婚’方式
挺好，形式比较中和。”
　　在晓晓看来，“两头婚”最重要的是事前协
商。双方的沟通和父辈的开明是关键——— 只要
双方事先商量好，婚后父母不过多干预夫妻生
活和子女教育，男女双方对孩子的冠名权契约
式遵守，“两头婚”也可以很融洽。
　　 2011 年，双独二孩政策的放开，为“两头
婚”提供了政策契机。
　　晓晓的高中同学小琪，也是本村人，她和老
公也实行“两头婚”。在 2011 年办喜事时，小琪
老公曾准备一些彩礼，但小琪家拒绝了。男方不
提彩礼，女方不办嫁妆。“两头婚”改变了过去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旧观念，女儿仍
是原生家庭的顶梁柱和门户。因为“两头婚”在
当地是流行的做法，两家沟通成本很低，几乎是

“水到渠成”。
　　“在民丰村，村民采用夫妻‘两头婚’、孩子
‘两头姓’的双系婚育制度来调节‘独女户’家庭
出现的传宗接代、老年人赡养、财产继承等诸多
困境，这已成为当地非常普遍的选择。”浙江外国
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春兰说。民丰村是
赵春兰的田野观察点，她调研发现这里的“80
后”已婚人群中，“两头婚”的比例超过七成。
　　赵春兰追访了 20 多对“两头婚”家庭，她
总结了“两头婚”的几个特征：一是夫妻俩生两
个小孩，并事先商量好，一家一个姓；二是男方
没有聘礼，女方也不出嫁妆；三是女性户口不迁
出，继续担当原生家庭男性化的社会角色（比如
祭祖等）；四是成家后，夫妻俩（包括小孩）轮流
到男方或女方家各住一段时间。
　　“选择‘两头婚’的家庭大都条件相当，甚至
女方条件优于男方，双方父母也比较认可‘两头
婚’的理念。”赵春兰说，大多数“两头婚”是本地
两个家庭的结合，男方理解女方家庭传宗接代
的需求。对于女性来说，“两头婚”既可孝顺公
婆，也可照顾父母，这是男女双方及家长共同做
出的选择。
　　而“两头婚”，也让晓晓、小琪有了与传统

“嫁娶婚”不一样的际遇。例如传统上，由各家男
丁承担参与的社区活动，也可以由女儿或女婿
参加。比如，喝龙灯酒，“嫁”出去的女儿也可以
回来参加；女婿也可以跟儿子一样划龙舟，在
“两头婚”中，女儿承担儿子一样的角色，既继承
父母遗产，也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两头婚’让传统和现代实现了和解。”赵
春兰认为，民丰村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当地村
民思维较为开放，更能接受新事物。同时，他们

的思维又比较传统，有着比较浓重的传宗接代
观念。“‘两头婚’体现出‘人是活的’这一特征，
这些家庭主动对传统文化系统进行调整，在依
循地方规制的同时，又对传统规制进行创新。”
　　赵春兰发现，目前除了江浙地区，云南、贵
州、甘肃等地也零星出现了“两头婚”例子。
　　不仅仅是地域的跨度，“两头婚”时间的跨
度也比外界想象得更长。赵春兰说，费孝通先生
早年在《江村经济》，写到当地新的婚姻形式时，
用的词是“两头挂花幡”；1988 年，张乐天老师
在浙北陈家场做调查时，也提到过这种婚姻形
式，只不过当时没有流行“两头婚”的社会基础。

“与父母一起住，意味着陪伴”

　　男不言娶，女不叫嫁。
　　结婚以后，晓晓和老公轮流到双方父母家
居住，并且以小家庭“举家搬迁”方式居住，而非
一边带一个娃、两边分开住。“有时在婆婆家住
几天，有时在我妈妈家住几天，关系也很轻松。”
晓晓坦言，“就算我们另外买了婚房，我也不想
出去住，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我是独生女，我爸妈也希望我未来能够多
陪伴他们，给他们养老。”小琪说，网上很多评
论，说和父母住是“啃老”“不独立”的表现。“我
非常不认可，独立并不意味着要和父母分开居
住，我和我老公经济独立，同时在生活、育儿等
方面，父母都尊重我们的想法，几乎不会插手。
一块住更意味着相互陪伴，父母也觉得家里热
闹是好事。”
　　受访的多个“两头婚”家庭表示，他们很享
受现在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有孩子以后，父辈的
帮忙照料也能帮助他们减轻工作生活中的诸多
负担。而且两边换着住，也给双方父母带来生活
的乐趣和精神的慰藉。
　　“其实，‘两头婚’更强调‘合’，而不是‘分’。
一般说来，都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长辈的养老

问题。同时，对于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两
家也会共同出力，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也会小
很多。”赵春兰说。
　　家住杭州的王倩（化名）和丈夫也是“两
头婚”。“我们家的相处方式，倒没有统一叫爷
爷奶奶，但我知道不少家庭是这么做的，或者
倒过来叫，就是跟女方姓的孩子，叫女方父母
为爷爷奶奶，叫男方父母为外公外婆。”王倩
说，现在孩子还小，财产问题以及孩子跟上一
辈的关系处理问题都没有显现出来，“但我
想，现在大家都想通了，肯定会一碗水端平。”
　　“‘两头婚’是年轻夫妇们的新选择，但
与原生家庭有着较大的黏性。”浙江省婚姻
家庭协会会长谢需提出了她的担忧，“‘两头
婚’中，小夫妻如果遇到矛盾了，就各住各
家，一味依靠父母来解决矛盾，没有让小孩
经历家庭的初建、成长、矛盾、波折的过程，
这不利于下一代认知家庭观念，也不利于婚
姻稳定。”
　　也有网友认为，“两头婚”的概念几近于

“两个娃”“两个姓”，没有绕过生育问题，言辞
激烈者甚至认为“两头婚”中，女性被“施舍”
了一个孩子的冠姓权，继而心甘情愿被生育
责任绑架，“女人变成生育工具”。
　　“这给我们贴上莫须有的标签，我很生
气。”晓晓说，生过小孩和没生过小孩的观念
差距很大，“我生两个小孩很幸福，父母给我
们的空间很大，如果双方家庭选择了‘两头
婚’就已经考虑好了生两个小孩，如果一对夫
妻只想要一个小孩，就不一定选择‘两头
婚’。”
　　赵春兰认为，“两头婚”出现与当地女性
社会地位提升、自我价值觉醒有很大关系。

“‘两头婚’当然与生育问题有很大相关性。但
实际上，我们如果回到生活本身，女性生育孩
子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个体获得不同阶
段人生圆满的一种自我实现。”

不时上演的姓氏暗战

　　婚姻，总有几家欢喜几家愁，“两头婚”里
也不例外。其中最多的就是存在于“两头婚”
里的姓氏暗战。
　　家住杭州萧山的余苹（化名）就有这方面
的烦恼，“老二 1 岁多了，连户口都没有上。”余
苹说，“我父母很坚持，要让老二上到我们家户
口里。因为我父母在萧山的农村还有宅基地，
我父母觉得把小孩户口挂在我家合适，而且现
在都是独生子女，跟谁姓也应该‘平等’。”
　　余苹也道出了父母想法背后的原因：说
起当初结婚，余苹家条件较好，婚车是女方准
备的，婚房、喜酒女方也出力多些。“父母觉得
身边有不少人‘两头婚’，就催着我生二胎，怀
孕了但孩子跟谁姓迟迟没谈拢，没想到生出
来后有这么多的麻烦。”
　　“还有一个原因是，萧山这边祖辈墓碑后
面刻后代名字须是同姓才有资格，我父母也
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想有个跟他们姓的
后代。”余苹说。
　　话锋一转，“但我老公在萧山农村也有宅
基地，感觉跟我家姓他会很没面子。”余苹说，
现在两边闹得很僵，等到老二要上学了，这个
问题一定要解决。余女士说：“其实我跟老公
关系都很好，就是这个问题僵持不下。”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处婚姻情感咨询
师林宁光说，不排除孩子两个姓之后，爷爷奶
奶或外公外婆对各自姓氏小孩的偏爱，甚至
将己方财产直接让本姓氏的小孩继承，进而
带来一些矛盾纠纷等。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2014 年浙
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曾就一起“两头婚”离婚
纠纷做出过判决，从该起案件中，我们可以一
窥“两头婚”所面临的法律难题。
　　小丽与小明（均系化名）经人介绍相识后

登记结婚，登记后双方按本地“两头婚”习俗
举行婚礼，婚后轮流到双方父母家居住，并生
育一子。由于小丽与小明性格不合，婚后经常
为住哪一边发生争执，双方均认为夫妻感情
已经破裂。2014 年 4 月经亲戚调解，双方已
就离婚事宜达成一致，但对子女抚养、财产分
割等事项意见相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鹏博
认为，在小丽与小明的离婚纠纷中，双方在协
商中最大的分歧源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
事项，这也是“两头婚”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例
如父母可以只抚养随自己姓的孩子而拒绝抚
养另一个孩子吗？随姓的小孩可以只赡养单
方的爷爷奶奶吗？没有随姓的子女可以继承
父母、祖父母的遗产吗？婚后夫妻财产归各自
所有需要哪些法律条件？
　　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亮奇
也表示，“两头婚”，法律不禁止就可行，法律
不禁止就给“两头婚”创造了条件。“但风俗不
能排除法律，要防止守了风俗，却违了法。”严
亮奇表示，例如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篇中对于
子女抚养做了详细规定， 抚养的义务不因
小孩跟随哪一方的姓氏而改变。
　　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姚璐佳认为，
如果因为离异而需要给孩子改名，现行政策
下需要孩子父母双方在场，改名也会存在困
难。此外，如果存在家庭财产混同的情况，在
离婚时处理财产分割要区分出哪些属于父母
的财产，此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取证时
会有一定的难度。

“两头婚”会是未来主流吗？

　　赵春兰说，“两头婚”不幸福的案例有不
少，但现实情况是，“两头婚”被越来越多实践，
大家对于这种婚姻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人
们在借鉴失败案例和不断磨合中寻找平衡。
  那些幸福的“两头婚”家庭有一个共性：
即“父辈的妥协”——— 子代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主张，父辈也需要更加开明，双方家庭的默契
度随着协商与磨合提升，矛盾就会慢慢减少。
尤其是双独家庭，“两头婚”让“老一代可以缓
解养老压力，年轻一代可以缓解育儿压力”。
　　杭州市上城区公益红娘楼建忠认为，“两
头婚”将会越来越多，现在的相亲市场里，女
性不弱于男性甚至强于男性的经济基础，为
践行“两头婚”提供了条件。例如城乡接合部，
拆迁后一分就是三四套房，女方有婚房，而男
方暂时没有婚房很普遍。另外，“两头婚”能带
动一批单身男女更有意愿走进婚姻殿堂。
　　“‘两头婚’体现父母一辈以及新一代年
轻人思想更开明，前几天我还走访一家‘两家
拼拼’的婚姻，男方父母主动到女方父母家吃
饭，他们说‘两头婚’只是形式上变化，实质和
传统婚姻没有多大差别。我认为‘两家拼拼’
是一个趋势。”楼建忠说。
　　不过多数专家对此持保留态度。“中国幅
员辽阔，地域文化差异较大，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会接受这种形式，‘两头婚’还是要因地制
宜、因人制宜。”赵春兰说。
　　有评论指出，“两头婚”并不是一种出于
男女平等观念的主动选择，而是计划生育政
策下的副产品，它具有极大的暂时性和不稳
定性，“这种仍旧建立在传统父权制上的公
平，是摇摇欲坠的”。
　　此前，有一项 2032 名网友参与的投票调
查显示，47.5% 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该随父
亲姓，54.7% 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
23.2% 的受访者则表示不能接受“两头婚。
　　记者采访一些在杭州打拼落户的年轻
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实行“两头婚”，有些人
明确表示不愿意，年轻人小张说：“在孩子入
学签名时，当我写的小孩姓名是其他姓时，别
人会考虑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觉得我是不
是上门女婿……所以，我不同意‘两头婚’。”
　　有外界认为，“两头婚”既然有不少问题
和冲突，夫妻间的感情会好吗？
　　林宁光认为，幸福的婚姻，夫妻双方必须
得正确认识什么是“爱”，那就是“我愿意为
你”而不是“你要为我”，所以当人们把婚姻当
成一种交易，通常这种幸福也是难以持久的。
　　一些受访的“两头婚”家庭认为，传统“嫁
娶婚”也有不幸福的，不能因极个别不幸福的

“两头婚”案例否定了所有的“两头婚”，“两头
婚”其实比想象中美好。

本报记者李平、张璇

　　浙北及苏南不少农村，是我国执行计划生
育政策较为彻底的地区之一。随着当地“80
后”、“90 后”独生子女长大成人，逐渐步入婚姻
殿堂，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近年来兴起一
种“不嫁不娶”“两家拼拼”的“两头婚”模式。
　　记者采访发现，“两头婚”较好地满足了
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养老及精神慰藉需求，
也回应了女方家庭希望传宗接代的习俗诉
求，它是一种传统婚俗上的补充创新，彰显出
中国文化的持续性和变通性。
　　有学者认为，“两头婚”在江浙地带的兴

起，让价值上的男女平等，具化为小孩姓氏冠
名权上的平等，这是一种夫妻关系平衡化的
体现。与此同时，由于是较为新型的婚姻模
式，也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和隐患。
　　幸福的婚姻都类似，不幸的婚姻各有不
同。我们须明白，不管哪种婚姻模式，本质和
核心没有变，幸福婚姻的前提是两个人都是
成熟和独立的个体，愿意以爱与责任的方式
承担新家庭的使命，愿意以“我愿意为你”而
不是“你要为我”的方式“结两姓之好”；愿意
以“无论一方将来是富有还是贫穷、健康或者
疾病，都愿意和他（她）担风雨看彩虹”；婚姻
不应是斤斤计较、只想获得不想付出，也不应

是男女双方遇到矛盾时，各回各家，父母过
度干预子女婚姻。
　　总之，在社会急剧变革和思想观念开
放包容的时期，所有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婚姻制度需要一定的弹性空间。江浙地区
兴起的“两头婚”现象并非巧合，它是独生
子女家庭针对现实问题和自我需求创造
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从这个层面来说，这
种新型的婚姻模式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和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现在需要以更加
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两头婚”现象，引导
有利的一面，规避不利的一面，让其更加健
康良性地发展，让家庭让社会更加和谐。

不妨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两头婚”

本报记者张璇、李平

　　“没有彩礼和陪嫁门槛”“孩子随母姓”“与
原生家庭居住”……迥异于传统的“嫁娶婚”，

“两头婚”自报道以来就自带流量，并成为网友
的热议话题。同时，针对“两头婚”可能存在的法
律问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鹏
博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问：父母可以只抚养随自己姓的孩子而拒
绝抚养另一个孩子吗？
　　答：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中对于子女抚养
做了详细规定，抚养的义务不因小孩跟随哪一
方姓氏而改变。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
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

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
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
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有负担能
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
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
养的义务。
　　问：随姓的小孩可以只赡养单方的“爷爷奶
奶”吗？
　　答：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也不因小孩跟随

哪一方的姓氏而改变，如果因姓氏而遗弃、虐
待家庭成员的，严重者将面临刑法的制裁。成
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
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
养费的权利。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
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
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父母和子
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问：没有随姓的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祖父

母的遗产吗？
　　答：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继承遗产的权
利和份额也不因小孩跟随哪一方的姓氏而改
变。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
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
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
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
以照顾。法定继承，是按照顺序继承，而非按
照风俗习惯中的姓氏或者性别。

　　问：婚后夫妻财产归各自所有需要哪些
法律条件？
　　答：即使没有彩礼和嫁妆，“两头婚”夫妻
的财产约定不能止于习俗，还要符合法定条
件。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
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
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
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
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因此，夫妻财产约定
要采用书面形式，即使约定了夫妻财产分别
所有的，也要履行对对方的扶养义务。

“两头婚”普法：权利和义务不因孩子跟谁姓有变

漫画：曹一


